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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97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奥地利、孟加拉国、

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

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佛得角、智利、

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

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

斐济、芬兰、法国、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海地、匈牙利、

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卢森堡、马拉维、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摩洛哥、缅甸、纳米比亚、

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

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圣卢西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拉

利昂、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泰

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

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

拉、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订正决议草案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 1995年 3月 6日至 1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和 2000年 6月 26日至 7月 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题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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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及其后的发展：在全球化世界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展”的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 

 重申《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1 以及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通过的促进社会发展进一步倡议
2
 是国家和国际一级促进惠及所有人

的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 

 还回顾并重申联合国各主要会议、特别届会、首脑会议及其后续进程所作的

承诺，包括在这方面确认最近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的贡献，例如

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2002

年5月8日至10日在纽约举行的关于儿童问题的大会第二十七届特别会议和2002

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以及在有关联合国宣言中表述的原则，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3
 和其中所载的发展目标, 

 欢迎 2002年 4月 8日至 12日在马德里举行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并

强调执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4
 的重要性，该《行动计划》强调三

个优先方向：老年人与发展,增进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确保有利和支助性的环

境， 

 回顾其以往关于执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

议成果的决议， 

 铭记必须在经济、社会和有关领域内采用统筹协调的方式执行联合国各主要

会议、特别届会、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5
 

 2. 重申《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1
所载各国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所作的各项承诺，这些承诺确立了

一个新共识，以人为可持续发展的关切重点，并许诺消除贫穷、促进充分和生产

性就业并推动社会融合，以期为所有人创造稳定、安全和公正的社会； 

__________________ 

 
1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哥本哈根，1995年 3月 6日至 12日》（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2
 S－24/2号决议，附件。 

 
3
 见第 55/2号决议。 

 
4
 A/CONF.197/9,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5
 A/5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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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又重申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通过并载于促进社会发展进一步倡议

的关于采取进一步行动和倡议以期加速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展的决定；
6
 

 4. 确认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所包

含的许多目标和承诺已经顺利纳入此后各次国际会议和首脑会议、包括千年首脑

会议、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

首脑会议的成果，并确认社会发展的目标得以纳入上述多个领域表明各方实现社

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各项目标的长期坚定承诺； 

 5. 呼吁迅速执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

成果所载各项目标和承诺；
2
 

 6. 确认为执行过去十年间在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举行的联合国各次主要

会议、特别届会和首脑会议的成果而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但也必

须加强和有效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与发展援助，逐步强化参与、社会正义和社会

公平； 

 7. 重申需要各国政府与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民间社会相关

行动者开展有效的协作与合作，执行并贯彻《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及

促进社会发展进一步倡议，也需要确保它们在国家一级参与社会政策的规划、拟

订、执行和评价； 

 8. 请秘书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社会发展委员会、各区域委员会、联合

国系统各有关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其他有关政府间论坛，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继续将《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及促进社会发展进一步倡议所载各项

承诺和保证融入其工作方案，并给予优先重视，继续积极参与它们的贯彻落实，

并监测这些承诺和保证的兑现情况； 

 9. 欢迎社会发展委员会对贯彻哥本哈根所作承诺以及日内瓦议定的进一

步倡议并审查其进一步落实情况所作的贡献，重申委员会将继续在这方面担负主

要责任，并鼓励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有关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民间社

会继续支持其工作； 

 10. 决定将题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

果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

五十八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除其他外，考虑到需要统筹协调地贯彻

落实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特别届会和首脑会议的成果。 

 
 

—————— 

__________________ 

 
6
 S/-24/2号决议，附件。 


